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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 2026年采用澳门

“四校联考”成绩招收澳门学生简章

华南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211工程”重

点建设大学、广东省和教育部共建高校及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

建设高校。现有“三校区四校园”，包括广州校区石牌校园、大

学城校园，佛山校区南海校园和汕尾校区滨海校园，总占地面积

5328亩。学校设 4个学部、35个学院、9个研究院（中心）。

学科建设成效明显。物理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材料科学、化学、

工程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社会科学总论、

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物理学、数学、临床医学、神经科学与行为

科学、计算机科学、农业科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地球科学等

15个学科进入 ESI世界前 1%，其中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学、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社会科学总论、精神病学

与心理学、物理学等 8个学科进入 ESI世界前 5‰。

为保证 2026年采用澳门“四校联考”成绩录取澳门学生工

作的顺利进行，切实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教育部有

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简章。

一、报名资格

持有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非永久性身份证、居住证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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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身份证申请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并参加 2026

年澳门“四校联考”且中文科目（正卷）、数学科目（正卷）、

英语科目成绩均达到 600分（含）以上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考生

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

二、招生专业及计划

2026年我校计划采用“四校联考”成绩招收澳门学生 5名。

具体招生专业详见专业目录。2026 级地理科学学院、计算机学

院、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数学科学学院、心理学院、历史文化学

院的新生大学一年级期间在佛山校区南海校园就读一年，之后回

到广州校区石牌校园培养。

录取时，学校将视各专业的生源情况，对招生计划进行适当

调整。

专业目录

专业

类
招生专业名称

主要

授课

语言

额外

科目

要求

入学

面试
就读校区

理科

化学（师范） 汉语 无 无 广州校区大学城校园

生物科学（师范） 汉语 无 无 广州校区石牌校园

小学教育（师范） 汉语 无 无 汕尾校区滨海校园

公共事业管理 汉语 无 无 广州校区大学城校园

行政管理 汉语 无 无 广州校区大学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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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类
招生专业名称

主要

授课

语言

额外

科目

要求

入学

面试
就读校区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汉语 无 无

广州校区石牌校园

（大一在佛山校区南

海校园就读）

心理学（师范） 汉语 无 无

应用心理学 汉语 无 无

地理科学（师范） 汉语 无 无

传播学 汉语 无 无

文科

学前教育（师范） 汉语 无 无 汕尾校区滨海校园

汉语言文学（师范） 汉语 无 无 广州校区大学城校园

公共事业管理 汉语 无 无 广州校区大学城校园

行政管理 汉语 无 无 广州校区大学城校园

历史学（师范） 汉语 无 无 广州校区石牌校园

（大一在佛山校区南

海校园就读）

地理科学（师范） 汉语 无 无

传播学 汉语 无 无

三、报名时间和方式

报名时间：2026年 5月 5日至 5月 20日

报名方式：以下 1-6项申请材料合成一个 pdf文件的报名材

料及考生本人近三个月内的免冠彩色证件照片电子版（**同

学.jpg）发送至邮箱：85211098@m.scnu.edu.cn，邮件以“**同

学‘四校联考’报名资料”为标题。

mailto:85211098@m.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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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写完整的《华南师范大学 2026年采用澳门“四校联考”

成绩入学申请表》（附件）；

2.澳门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居住证

影印本；

3.高中各学年学习成绩单影印本；

4.澳门“四校联考”成绩通知单影印本；

5.“澳门四高校联合入学考试（语言科及数学科）”声明书；

6.可以体现考生个人情况的其他材料；

7.考生本人近三个月内免冠彩色证件照。

注：考生须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一经查实材料

虚假即取消录取资格。

四、录取原则

按考生的“四校联考”成绩，同时参考报考材料及在校综合

表现，结合考生专业志愿，择优录取。

五、入学及体检

对符合我校录取条件的考生，我校将按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办

理录取手续，发放录取通知书，考生须按《录取通知书》和《学

生入学指南》规定的时间及要求来校报到。

新生入学后，学校以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

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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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为依据，对新生统一进行身体健康

状况复查，对经复查不符合体检要求或不宜就读已录取专业者，

按有关学籍管理规定办理。

六、其他

1.学费及住宿费

学生在读期间应按照学校规定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学生学

费、住宿费的收费标准按照广东省物价管理部门有关文件执行。

学费标准：文科类专业 6060元/生·学年，理工外语体育类

专业 6850元/生·学年。

学生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住宿费：视不同住宿条件，收费

标准为 1000—1600元/生·学年（不含水电费）。

以上所列收费标准均以人民币计收，如广东省物价管理部门

有新规定，则按新规定标准执行。

2.学生在校期间，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及我校有关规

定进行管理。

3.凡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学生，在允许的修业期限内获得规

定的学分，达到毕业要求的，准予毕业并颁发华南师范大学毕业

证书。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授予华南师范大学学士学

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4.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文件执行；本办法的解

释权归华南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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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道西 55号

邮政编码：510631

联系电话：020-85211098

网 址：http://zsb.scnu.edu.cn/

邮政编码：510631

附件：华南师范大学 2026年采用澳门“四校联考”成绩入

学申请表

http://zsb.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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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南师范大学 2026年采用澳门“四校联考”成绩入学申请表

个人信息

贴照片处

姓名（中文名） 性 别

姓名（英文名）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港澳居民来往大
陆通行证》号码

现就读中学名称 移动电话

联系电话（含区号） 电子邮箱

“四校联考”成绩

中文： 英文： 数学：

通讯地址 邮政编号

紧急联络人姓名 紧急联络人电话

中学教育情况

就读中学名称 市、县名称 开始时间 终止时间 受教育程度（如高中）

家庭主要成员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名称、任何职务

申请专业志愿一 申请专业志愿二

申请专业志愿三 申请专业志愿四

以上内容已经本人核对无误，如有不真实，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考生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